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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

对《董事会关于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

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的意见

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证天通”）对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对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

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

规则第 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

求，公司董事会对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进行专项说明如下：

一、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的内容

中证天通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具体内容如下：

“我们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得润电子公司 2023年在与战略合作方重庆长秦汽车

配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秦汽配”）的贸易交易中存在流动性扶持的情况，截至 2023 年 12月

31 日共计未收回扶持资金 11,162.39万元。上述业务在 2024年延续交易，该贸易交易最终结束时间

为 2024年 10 月，上述交易中截至 2024年未收回扶持资金共计 13,621.48 万元。由于得润电子公司

在上述流动性扶持中未按相关制度规定严格履行审批程序，存在内部控制缺陷。”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说明

公司与交易方在 2024年 12 月签订债转股协议，转股价格以 2024 年 9月 30 日为基准日，由深

圳市国誉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顾问有限公司出具（深国誉评报字 ZB[2025]第 056号）的权益评

估报告确认交易金额 13,570.39 万元，该工商变更于 2025年 4月 14日完成，剩余 51.09万元于 2025

年 4月 27日收到现金回款。

在 2025 年审计过程中，中证天通判断公司上期强调事项段涉及事项影响本期已消除，且未识别

出新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审计范围未受到限制。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的规定，中证天

通对公司 2025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综上，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 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

响已消除。

三、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审核，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出具的《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带强调事项段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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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客观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审计委员会同意董事会对

相关事项影响已消除的专项说明，并将持续加强对公司的监督管理，切实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

特此说明。

深圳市得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委员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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